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公司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分析報告
                                                       年   月   日
	分析基礎及根據(含市場總體分析及根據)

	





	交易/投資
標的名稱
	建議

	
	策略/邏輯名稱
(分析基礎及根據)
	契約
月份
	買
	賣
	價格
	單位
（含數量）
	停損（利）點

	
	
	
	
	
	
	
	


說明：
一、本報告由報告人、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
二、「分析基礎及根據」欄應合理說明所依據之事實或資訊，必要時並應提出相關正式策略分析報告。
3、 若涉及期貨交易，分析報告須載明交易理由、預計交易價格（區間）、多（空）方向、 契約月份、單位、停損點及停利點。如基金採量化交易，「建議」欄內容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邏輯、單位。
四、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分析報告須載明分析基礎及根據(含市場總體分析及根據)，「建議」欄內容應包括買賣、價格、單位，並就產業概況、公司營運展望、獲利預估及財務狀況等項中已影響投資決策之變動部分加以分析。如基金採量化交易，「建議」欄內容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邏輯、單位。
五、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分析報告之「建議」欄內容應包括投資評等（買進、觀望、賣出）及買賣價格建議（應分析說明建議買賣價格之合理性）。
六、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分析報告內容不得以制式用語取代，須確實就個別有價證券進行分析，且應避免籠統簡略或流於形式。
七、公司應自行訂定分析報告更新之週期，並明定於內部控制制度中。
八、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保證金出入金，      得免填交易/投資分析報告。匯率避險交易得於後續交易/投資決定書說明交易/投資分析基礎及根據，無須於本報告單獨撰寫。


總經理（或權責主管）             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             報告人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公司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決定書
                                                       年   月   日
	代碼
	交易/投資
標的名稱
	策略/邏輯名稱
(分析基礎及根據)
	買
	賣
	契約
月份
	單位
(含數量)
	價格
	決定依據

	








	
	
	
	
	
	
	
	   年   月   日分析報告


說明：
一、本決定書由基金經理人、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複核
    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
二、如基金採量化交易，決定書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邏輯、單位。
三、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決定書中之買賣有價證券目標價位不得僅填寫「市價」二字，應標示預計交易價位，但海外交易，買賣價格指示，得為市價及均價單，如基金採量化交易，買賣價格指示，得為市價及均價單。
四、買進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買入金額，賣出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賣出單位。
[bookmark: _GoBack]五、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保證金出入金，得免填交易/投資決定書。匯率避險交易得於交易/投資決定書說明投資分析基礎及根據。


總經理（或權責主管）           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            基金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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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公司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執行紀錄
                                                      年   月   日
	代碼
	交易/投資標的名稱
	契約
月份
	決定書所列
	實際執行結果
	差異原因
說明

	
	
	
	策略/邏輯名稱(分析基礎及根據)
	買
	賣
	單位
(含數量)
	價
格
	買
	賣
	單位
(含數量)
	價
格
	

	
	
	
	
	
	
	
	
	
	
	
	
	  

	差異原因說明例如：
1、當日市價未符合指示價
2、指示價內之市場成交量不足
3、其他（請註明，如為量化交易，請彙整註記實際執行結果與原應執行之策略/邏輯發生差異之原因）


說明：
1、 本執行紀錄由交易員、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
二、如基金採量化交易，「決定書所列」欄內容僅需註記策略/邏輯、單位。
三、買進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買入金額，賣出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賣出單位。
四、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保證金出入金，      得免填交易/投資執行紀錄。


總經理（或權責主管）               複核人員              交易員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公司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檢討報告
                                                      年   月   日
	決策與實際情況檢討

	


說明：
一、本檢討報告由基金經理人、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
二、基金於相關法令所定投資範圍及投資限額內進行有價證券交易者，公司內部應檢視該基金每月績效與週轉率，檢討該基金週轉率高時之績效是否優於週轉率低時之績效（與上個月比較），如無，應提出改善方案。
三、基金交易/投資損失達一定比率（依公司所定之比率）時，基金經理人應提出檢討報告供內部查核。
四、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保證金出入金，得免填檢討報告。


總經理（或權責主管）            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           基金經理人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分析報告」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說明：
一、本報告由報告人、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
二、「分析基礎及根據」欄應合理說明所依據之事實或資訊，必要時並應提出相關正式策略分析報告。
3、 若涉及期貨交易，分析報告須載明交易理由、預計交易價格（區間）、多（空）方向、 契約月份、單位、停損點及停利點。如基金採量化交易，「建議」欄內容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邏輯、單位。
四、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分析報告須載明分析基礎及根據(含市場總體分析及根據)，「建議」欄內容應包括買賣、價格、單位，並就產業概況、公司營運展望、獲利預估及財務狀況等項中已影響投資決策之變動部分加以分析。如基金採量化交易，「建議」欄內容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邏輯、單位。
五、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分析報告之「建議」欄內容應包括投資評等（買進、觀望、賣出）及買賣價格建議（應分析說明建議買賣價格之合理性）。
六、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分析報告內容不得以制式用語取代，須確實就個別有價證券進行分析，且應避免籠統簡略或流於形式。
七、公司應自行訂定分析報告
   更新之週期，並明定於內
   部控制制度中。
八、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    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保證金出入金，得免填交易/投資分析報告。匯率避險交易得於後續交易/投資決定書說明交易/投資分析基礎及根據，無須於本報告單獨撰寫。

	說明：
一、本報告由報告人、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




二、「分析基礎及根據」欄應合理說明所依據之事實或資訊，必要時並應提出相關正式策略分析報告。
3、 若涉及期貨交易，分析報告須載明交易理由、預計交易價格（區間）、多（空）方向、 契約月份、單位、停損點及停利點。如基金採量化交易，「建議」欄內容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邏輯、單位。
四、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分析報告須載明分析基礎及根據(含市場總體分析及根據)，「建議」欄內容應包括買賣、價格、單位，並就產業概況、公司營運展望、獲利預估及財務狀況等項中已影響投資決策之變動部分加以分析。如基金採量化交易，「建議」欄內容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邏輯、單位。
五、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分析報告之「建議」欄內容應包括投資評等（買進、觀望、賣出）及買賣價格建議（應分析說明建議買賣價格之合理性）。
六、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分析報告內容不得以制式用語取代，須確實就個別有價證券進行分析，且應避免籠統簡略或流於形式。
七、公司應自行訂定分析報告更新之週期，並明定於內部控制制度中。

	一、依據105.11.30金管證投字第1050042576號令及附件、金管證投字第10500425763號函及105.12.8中信顧字第10500055472號函之「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對於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貨幣市場基金之定期存款續存、貨幣市場基金以外之其他類型基金之現金部位管理等得免填四大流程報表。
二、為使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所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相關內控作業可趨一致性，考量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型態，參考前揭投信事業「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增訂說明事項第八點，對於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及保證金出入金作業等得免填四大流程報表。匯率避險交易得於交易/投資決定書說明投資分析基礎及根據，無須單獨撰寫交易/投資分析報告。 
三、因台灣與海外期貨主要交易地區、如歐洲與美國之間存在相當時差；遇有較大幅度之市場變化，或特殊事件發生時，交易/投資之時效性往往落後很多，爰參考投信事業「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基金經理人得基於時效，就國外衍生性商品或有價證券等交易，於公司營業時間外，交易/投資標的公司發生重大訊息或市場發生重大變化，致影響交易/投資標的價格變動時，經理人得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交易/投資分析報告及投資決定書予權責主管並取得其同意後，將交易指示以電子郵件傳送予交易室主管執行，並於公司營業時間內完成投資分析報告、決定及執行紀錄之書面文件。期貨信託事業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明定上開特殊情形之適用時段、認定標準及作業程序，故於第一點後段增訂「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規範。
四、期貨保證金出入金雖為期貨交易不可或缺之一環，但就本質上來說，較接近交易前置與後續之金流程序，與期貨操作之交易性質有較大之區隔，因此非屬交易所產生保證金出入金之相關內容雖未明列於說明第三點，分析所需明列之項目，但實際上期信基金之四大流程，仍將調度資金之保證金出入金納入投資分析、投資決定與投資執行之環節，作業相當瑣碎且複雜，故參考現行證券投資信託四大流程簡化程序，故於說明事項第八點增列保證金出入金得以免填交易/投資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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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決定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說明：
一、本決定書由基金經理人、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
二、如基金採量化交易，決定書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邏輯、單位。
三、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決定書中之買賣有價證券目標價位不得僅填寫「市價」二字，應標示預計交易價位，但海外交易，買賣價格指示，得為市價及均價單，如基金採量化交易，買賣價格指示，得為市價及均價單。
四、買進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買入金額，賣出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賣出單位。
五、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保證金出入金，得免填交易/投資決定書。匯率避險交易得於交易/投資決定書說明投資分析基礎及根據。

	說明：
一、本決定書由基金經理人、 
    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
    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
    負責。



二、如基金採量化交易，決定書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邏輯、單位。
三、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決定書中之買賣有價證券目標價位不得僅填寫「市價」二字，應標示預計交易價位，但海外交易，買賣價格指示，得為市價及均價單，如基金採量化交易，買賣價格指示，得為市價及均價單。
四、買進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買入金額，賣出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賣出單位。
五、投資於附條件交易、短期票券及定期存款時，各公司可視需求自行調整格式。

	一、依據105.11.30金管證投字第1050042576號令及附件、金管證投字第10500425763號函及105.12.8中信顧字第10500055472號函之「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對於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貨幣市場基金之定期存款續存、貨幣市場基金以外之其他類型基金之現金部位管理等得免填四大流程報表。
二、為使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所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相關內控作業可趨一致性，考量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型態，參考前揭投信事業「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修正說明事項第五點，對於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及保證金出入金作業等得免填四大流程報表。匯率避險交易得於交易/投資決定書說明投資分析基礎及根據。 
三、因台灣與海外期貨主要交易地區、如歐洲與美國之間存在相當時差；遇有較大幅度之市場變化，或特殊事件發生時，交易/投資之時效性往往落後很多，爰參考投信事業「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基金經理人得基於時效，就國外衍生性商品或有價證券等交易，於公司營業時間外，交易/投資標的公司發生重大訊息或市場發生重大變化，致影響交易/投資標的價格變動時，經理人得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交易/投資分析報告及投資決定書予權責主管並取得其同意後，將交易指示以電子郵件傳送予交易室主管執行，並於公司營業時間內完成投資分析報告、決定及執行紀錄之書面文件。期貨信託事業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明定上開特殊情形之適用時段、認定標準及作業程序。故於第一點後段增訂「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規範。
四、期貨保證金出入金雖為期貨交易不可或缺之一環，但就本質上來說，較接近交易前置與後續之金流程序，與期貨操作之交易性質有較大之區隔，因此非屬交易所產生保證金出入金之相關內容雖未明列於說明事項，但實際上期信基金之四大流程，仍將調度資金之保證金出入金納入投資分析、投資決定與投資執行之環節，作業相當瑣碎且複雜，故於說明事項第五點增列保證金出入金得以免填交易/投資決定書。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執行紀錄」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說明：
1、 本執行紀錄由交易員、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
二、如基金採量化交易，「決定書所列」欄內容僅需註記策略/邏輯、單位。
三、買進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買入金額，賣出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賣出單位。
四、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保證金出入金，得免填交易/投資執行紀錄。

	說明：
1、 本執行紀錄由交易員、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



二、如基金採量化交易，「決定書所列」欄內容僅需註記策略/邏輯、單位。
三、買進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買入金額，賣出開放式基金時，僅需註記決定賣出單位。

	一、依據105.11.30金管證投字第1050042576號令及附件、金管證投字第10500425763號函及105.12.8中信顧字第10500055472號函之「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對於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貨幣市場基金之定期存款續存、貨幣市場基金以外之其他類型基金之現金部位管理等得免填四大流程報表。
二、為使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所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相關內控作業可趨一致性，考量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型態，參考前揭投信事業「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增訂說明事項第四點，對於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及保證金出入金作業等得免填四大流程報表。
三、因台灣與海外期貨主要交易地區、如歐洲與美國之間存在相當時差；遇有較大幅度之市場變化，或特殊事件發生時，交易/投資之時效性往往落後很多，爰參考投信事業「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基金經理人得基於時效，就國外衍生性商品或有價證券等交易，於公司營業時間外，交易/投資標的公司發生重大訊息或市場發生重大變化，致影響交易/投資標的價格變動時，經理人得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交易/投資分析報告及投資決定書予權責主管並取得其同意後，將交易指示以電子郵件傳送予交易室主管執行，並於公司營業時間內完成投資分析報告、決定及執行紀錄之書面文件。期貨信託事業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明定上開特殊情形之適用時段、認定標準及作業程序。故於第一點後段增訂「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規範。
四、期貨保證金出入金雖為期貨交易不可或缺之一環，但就本質上來說，較接近交易前置與後續之金流程序，與期貨操作之交易性質有較大之區隔，因此非屬交易所產生保證金出入金之相關內容雖未明列於說明，但實際上期信基金之四大流程，仍將調度資金之保證金出入金納入投資分析、投資決定與投資執行之環節，作業相當瑣碎且複雜，故於說明事項第四點增列保證金出入金得以免填交易/投資執行紀錄。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檢討報告」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本檢討報告由基金經理人、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
 二、基金於相關法令所定投資範圍及投資限額內進行有價證券交易者，公司內部應檢視該基金每月績效與週轉率，檢討該基金週轉率高時之績效是否優於週轉率低時之績效（與上個月比較），如無，應提出改善方案。
三、基金交易/投資損失達一定比率（依公司所定之比率）時，基金經理人應提出檢討報告供內部查核。
四、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保證金出入金，得免填檢討報告。

	一、本檢討報告由基金經理人、部門主管（或複核人員）及總經理（或權責主管）負責。



二、基金於相關法令所定投資範圍及投資限額內進行有價證券交易者，公司內部應檢視該基金每月績效與週轉率，檢討該基金週轉率高時之績效是否優於週轉率低時之績效（與上個月比較），如無，應提出改善方案。
三、基金交易/投資損失達一定比率（依公司所定之比率）時，基金經理人應提出檢討報告供內部查核。

	一、依據105.11.30金管證投字第1050042576號令及附件、金管證投字第10500425763號函及105.12.8中信顧字第10500055472號函之「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對於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貨幣市場基金之定期存款續存、貨幣市場基金以外之其他類型基金之現金部位管理等得免填四大流程報表。
二、為使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所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相關內控作業可趨一致性，考量期貨信託基金交易/投資型態，參考前揭投信事業「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增訂說明事項第四點，對於有價證券之出借及還券、因交易/投資所衍生之外匯交易、現金部位管理及保證金出入金作業等得免填四大流程報表。
三、因台灣與海外期貨主要交易地區、如歐洲與美國之間存在相當時差；遇有較大幅度之市場變化，或特殊事件發生時，交易/投資之時效性往往落後很多，爰參考投信事業「基金投資四大流程簡化範本」，基金經理人得基於時效，就國外衍生性商品或有價證券等交易，於公司營業時間外，交易/投資標的公司發生重大訊息或市場發生重大變化，致影響交易/投資標的價格變動時，經理人得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交易/投資分析報告及投資決定書予權責主管並取得其同意後，將交易指示以電子郵件傳送予交易室主管執行，並於公司營業時間內完成投資分析報告、決定及執行紀錄之書面文件。期貨信託事業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明定上開特殊情形之適用時段、認定標準及作業程序。故於第一點後段增訂「複核程序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分層負責辦法，適當授權予相關人員決行」規範。
四、期貨保證金出入金雖為期貨交易不可或缺之一環，但就本質上來說，較接近交易前置與後續之金流程序，與期貨操作之交易性質有較大之區隔，因此非屬交易所產生保證金出入金之相關內容雖未明列於說明事項，但實際上期信基金之四大流程，仍將調度資金之保證金出入金納入投資分析、投資決定與投資執行之環節，作業相當瑣碎且複雜，故於說明事項第四點增列保證金出入金得以免填交易/投資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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